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解读
为深入贯彻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认真落实《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要求，加强我市教师队伍建设，市教育局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，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，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、战略性支撑，明确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，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，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，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，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。2024年8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2024年9月和12月，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分别召开。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落实有关文件要求，加强我市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，制定了《若干措施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提出了“十条重点举措”。
1.涵养高尚师德师风。完善教师定期理论学习制度，推进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理想信念教育。建设师德教育基地，成立教育家精神巡回讲师团，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日常管理和培养培训全过程。常态化治理在职教师师德失范行为，强化教师定期注册的结果运用。
2.提高教师专业素养。深化泰州教育名家、学科领军人才、工匠型教师培养，推进全市骨干教师数字画像。探索“互联网+”数智教研，提升教师教学研究能力和科研转化能力。建立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培训基地，支持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深入企业或者生产服务一线。
3.提升管理育人能力。健全干部选拔培养机制，培优建强校级干部队伍。将班主任培训纳入教师全员培训整体规划，组建名师工作室，推进以班主任为首席导师的全员导师制度。鼓励在职教师攻读教育类硕士研究生，给予学费资助。
4.优化教师资源配置。因地制宜有序撤并整合乡村小规模学校，提高教师资源使用效益。按照生师比、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配置教师资源。建立全市教职工编制“一体化”使用机制，统筹全市空编周转，根据生源变化情况，合理确定教师补充计划。
5.精准引进优秀人才。给予学校更多选人用人权，部分学校可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自主招聘教师。建立完善符合教育行业特点的教师招聘制度，强化新招聘教师试用期考核。加大学科竞赛教练引进力度。设立青年人才教育专项，选聘优秀人才来泰从教。
6.完善定向培养机制。增加优秀师范生定向培养计划，吸引和激励本地应届优秀高中和本科毕业生填报重点师范院校及“双一流”高校师范专业。合理确定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，加大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力度。教育部门提前介入定向教师培养，提高“准教师”培养质量。
7.拓宽师资补充渠道。实施“银龄优教”计划，返聘人员在享受退休待遇基础上另外给予报酬。支持学校采购校医服务、实验服务、财务服务、职业学校部分专业课服务等。支持引导社会心理专业服务机构、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为学校师生提供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服务。
8.深化人事管理改革。优化中小学教师“县管校聘”机制，完善教师聘用管理制度。深化集团化办学，鼓励小学科、新型学科和紧缺学科教师跨校多点执教，引导富余农村教师交流到城区学校任教。打通职称岗位通道，支持不同类型、学段、学科教师交流使用。
9.保障教师收入待遇。健全中小学教师与公务员工资收入增长联动机制。落实人才奖励政策，对使用专项编制引进的学科竞赛教练等紧缺人才采取“一人一策”的方式确定协议年薪。落实心理健康专职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政策。职业院校按照不超过社会职业技能培训净收入的50%增核单位绩效工资总量。
10.弘扬尊师重教风尚。每年组织教职工免费进行身体健康检查，为五年内考核累计获得三次以上“优秀”等次教师、获得及时奖励记功的教师提供健康休养机会。鼓励各地各部门出台惠师政策。落实优秀教师表彰政策，加大教师及时奖励力度，健全长期任教荣誉制度。
三、文件出台的意义
《若干措施》从师德师能建设、教师资源配置、人才补充培养、管理机制优化、收入待遇保障等几个方面，明确了推进我市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举措，有利于培养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结构合理、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，为教育强市建设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人才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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